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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4年指標項目及配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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考評指標 考評項目 配分

壹
強化中醫醫療
機構管理

一、中醫醫療機構收費管理（8分）

二、強化中醫醫療廣告之查處效率（7分）
15分

貳 中藥藥政管理
一、違規中藥廣告查核情形（12分）

二、中藥藥政管理執行成效（23分）
35分

總 分 50分

2大項指標，共計50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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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強化中醫醫療機構管理（15分）

考評項目 配分

一、中醫醫療機構收費管理 8

（一）年度督導考核中醫醫療機構合格比率 4

（二）不定期主動稽核中醫醫療機構合格比率 4

二、強化中醫醫療廣告之查處效率 7

小計 1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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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增指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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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中藥藥政管理（35分）

3

考評項目 配分

一、違規中藥廣告查核情形 12

（一）違規中藥廣告查處 7

（二）違規中藥廣告辦結率 5

二、中藥藥政管理執行成效 23

（一）不法中藥查核 18

（二）中藥禁藥稽查 3

（三）查獲中藥禁藥 加分項目1分

（四）市場、夜市或市集稽查次數 2

（五）加強毒劇中藥管理 加分項目1分

小計 35

原113年為食品藥物類項目，無新增指標，調整配分至35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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與地方政府衛生局溝通

本司於113年9月27日召開「研商114
年度地方衛生機關中醫藥業務考評指
標(草案)會議」，就地方衛生局所提意
見說明溝通結果，已取得共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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